
信息披露

2023/5/16

星期二

B088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0875� � � � � � � � � �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0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审核问询函回复及

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06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深交所上市审

核中心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按照要求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

研究和逐项落实，并结合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和《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对

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说明和回复，同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内容进行了更

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吉林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吉林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

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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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

加由江西证监局、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

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

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周五)15:3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2年度业绩、

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

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75� � � � � � � �证券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25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5日（周一）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5日（周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5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5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西安南路188号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办公中心3楼2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春生先生因公务出差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公

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钱正先生主持。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8人，代表股份总数为745,755,5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9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727,892,1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791%。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总数为17,863,3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共计27名，代表股份总数为157,883,80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6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140,

020,4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2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

份总数为17,863,3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3%。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关于选举何春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同意739,669,0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38%。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51,797,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1449%。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何春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关于选举钱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同意739,656,1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2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51,784,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1368%。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钱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关于选举贾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同意739,680,9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5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51,809,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1525%。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贾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关于选举杨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同意739,690,9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68%。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51,819,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1588%。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杨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关于选举黄雄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同意745,276,1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7%。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57,404,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963%。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黄雄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关于选举郭静娟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同意745,266,1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57,394,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9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郭静娟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关于选举黄振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同意745,266,1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57,394,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9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黄振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1关于选举连桂芝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同意745,252,5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6%。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57,380,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814%。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连桂芝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2关于选举朱建红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同意745,266,1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57,394,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9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朱建红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3关于选举王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同意745,252,5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6%。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57,380,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814%。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王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744,959,4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3%；反对60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

18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5%。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744,959,4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3%；反对60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

18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5%。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744,959,4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3%；反对60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

18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5%。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744,959,4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3%；反对60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3%；弃权

18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5%。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45,144,1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0%；反对608,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6%；弃权2,

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7,272,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28%；反对608,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6%；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39,374,2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43%；反对6,191,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2%；弃权

18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1,502,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583%；反对6,191,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15%； 弃权189,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36,198,2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84%；反对9,554,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12%；弃权

2,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8,326,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467%；反对9,554,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17%；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8,326,5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67%；反对9,554,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17%；弃权

2,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87,871,726股股份，属于公

司的关联方，回避了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8,326,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467%；反对9,554,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17%；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5,142,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8%；

反对610,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8%；弃权2,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叶正义律师、钟婉珩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

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75� � � � � � � �证券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26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

年5月15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3年5月15日在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西安南路188号江苏沙

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办公中心3楼2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4、本次现场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钱正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何春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专业职能，结合公司各位

董事的专业特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董事会选

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何春生先生（召集人）、黄雄先生、钱正先生、贾艳女士、杨华先生5

名董事组成。

（2）审计委员会由郭静娟女士（召集人）、黄雄先生、钱正先生3名董事组成。

（3）提名委员会由黄振东先生（召集人）、郭静娟女士、何春生先生3名董事组成。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黄雄先生（召集人）、黄振东先生、贾艳女士3名董事组成。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董事长何春生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钱洪建先生

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第八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刊登于2023年5月16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总经理钱洪建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兆斌先生

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第八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刊登于2023年5月16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董事长何春生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华先生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联系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沙钢大厦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215625

联系电话：0512-58987088

电子邮箱：sggf@shasteel.cn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第八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刊登于2023年5月16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益萍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附件：

何春生先生，汉族，生于1966年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

师，中共党员。 曾任：张家港市锦丰轧花剥绒厂副厂长；张家港市供销总社科技工业科科长；

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张家港市锦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党

支部副书记；张家港市化纤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张家港市后塍镇农工商总公司副总经理；江

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指挥部副总指挥、公司办主任、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纪委书记；

沙钢集团董事局办公室主任、副主席、党总支书记；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苏沙钢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董事长、党委书记；张家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董事；沙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

华沙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沙钢集团淮钢

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沙钢集团董事局常务执行董事、副总裁兼总经济师；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会执行董事、党委常委；Global� Switch� Holdings� Limited董事长；上海寰

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寰宇数据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张家港市沙钢铜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宏兴高线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东方制

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家港宏昌制气有限公司董事； 江苏沙钢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张家港保税区润源不锈钢贸易有限公司监事；苏州卿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何春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在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会执行

董事职务，除此之外，何春生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何春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钱洪建先生，汉族，生于1966年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

员，高工（研究员）。 曾任：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650车间副主任，润忠第三轧钢项目第一

副主任，100万特钢项目副经理线材办主任，宏昌轧钢总厂副厂长，沙景宽厚板厂常务副厂

长、设备部部长兼办公室主任，钢板总厂副厂长、厂长，生产安全处处长、办公室主任，机修

总厂第一副总经理、董事长、总工程师，董事长助理，棒线厂厂长、办公室主任；张家港宏兴

高线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江苏润忠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家港沙太钢铁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家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沙景宽厚板有限公司董事；张

家港宏昌棒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沙钢集团

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钱洪建先生持有公司4,700股股份，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钱洪建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张兆斌先生，汉族，生于1963年10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

济师，中共党员。曾任：淮阴市冶金工商总公司财务科长；淮阴市冶金实业公司财务科科长、

综合办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江苏金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副

总经理；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沙钢集团董事局投资部副部长；山东煤焦化投

资公司财务总监；山东荣信煤化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第一副总经理、董事；张家港市锦

丰轧花剥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沙钢财务有限公司稽核处处长、风险管理处处长、副总经

理；张家港市沙钢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沙钢集团鑫瑞特钢有限公司监事；

山东铁雄新沙能源有限公司监事；临沂恒昌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山东滕州盛隆煤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有限公司监事；淮安市清江浦淮特热力有限公

司监事；张家港玖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苏

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江苏金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淮龙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董事；淮安金鑫球团矿业有限公司董事；淮安淮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董事；

鑫成（洪泽）工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盱眙淮钢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江苏利淮钢

铁有限公司监事；淮安市废旧金属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淮安金康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江苏达鑫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淮安宾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兆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兆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杨华先生，汉族，生于1979年10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工程

师，中共党员。曾任：高新张铜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助理，证券事务部部长助理，江苏沙

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杨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杨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黄益萍女士，汉族，生于1969年4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任：江

苏沙钢集团董事局财务部部长助理；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处长助理、审核科副科

长；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财务处副科长、副处长；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监事；张家港玖隆运输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家港玖隆运输有限公司监

事；张家港玖隆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监事；张家港玖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监事；江苏沙钢玖隆

冷轧加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监事；张家港市玖华钢材加工

有限公司监事；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财务处第一副处长；张家港市润沙钢铁贸易有限公

司监事；张家港市久润钢板预处理有限公司监事；江阴市润德物资有限公司监事；张家港润

安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监事；张家港沙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黄益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益萍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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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

年5月15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3年5月15日在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西安南路188号江苏沙

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办公中心3楼6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4、本次现场会议经半数以上监事推举监事连桂芝女士主持。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

本次会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连桂芝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本届

监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6日

附件：

连桂芝女士，汉族，生于1970年4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

计师、高级审计师，共产党员。曾任：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结算中心处长助理、副主

任，审计处副处长；沙钢集团董事局监事会副主席，审计部副部长、部长，纪检审计部部长，

法务部第一副部长、部长；沙钢财务有限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现任：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助理、监事、纪委委员；沙钢集团董事局常委办公室副主任、纪检审计法务部部长；江苏沙钢

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监事；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沙钢物流运输管理有限

公司监事；张家港玖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席；江苏沙钢集团鑫瑞特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江苏沙钢集团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监事；江苏沙桐置业有限公司监事；张家港新华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道通

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监事；张家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家港宏兴高线有限公司

监事；江苏润忠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沙钢财务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家港市沙钢职介

与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监事；江苏沙钢煤焦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上海沙钢物资贸易有限

公司监事；上海沙钢实业有限公司监事；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监事；上海寰邦科技有

限公司监事；江苏寰宇数据控股有限公司监事。

连桂芝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在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担任监事职务，

除此之外，连桂芝女士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连桂芝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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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5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四道30号龙泰利科技大厦2层深圳市梦网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余文胜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5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1人， 代表公司股

份164,239,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4737%。

（1）现场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 代表公司股份151,562,

1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8934%。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8人， 代表公司股份12,676,

8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803%。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代表共17人， 代表公司股份8,016,97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994%。

（1）现场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代表共1人，代表公司股份1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代表共16人， 代表公司股份8,

016,8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99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

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164,16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532%；反对票为76,

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68%；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94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0420%； 反对票为7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58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164,16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532%；反对票为76,

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68%；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94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0420%； 反对票为7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58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为164,16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532%；反对票为76,

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68%；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94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0420%； 反对票为7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58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同意票为164,16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532%；反对票为76,

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68%；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94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0420%； 反对票为7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58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为164,16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532%；反对票为76,

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68%；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94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0420%； 反对票为7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58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为163,978,7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8415%；反对票为260,

3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585%；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756,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6.7531%； 反对票为26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3.2469%；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关于公司董事长余文胜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为8,754,82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1304%；反对票为76,800

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8696%；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94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0420%； 反对票为7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58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此议案关联股东余文胜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7.02�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徐刚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为164,16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532%；反对票为76,

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68%；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94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0420%； 反对票为7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58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7.03�关于公司董事田飞冲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为163,347,54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530%；反对票为76,

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70%；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94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0420%； 反对票为7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58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此议案关联股东田飞冲回避表决。

7.04�关于公司董事杭国强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为164,16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532%；反对票为76,

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68%；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94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0420%； 反对票为7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58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7.05�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津贴的议案

同意票为164,16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532%；反对票为76,

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68%；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94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0420%； 反对票为7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58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8、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01�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苏大伏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为164,16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532%；反对票为76,

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68%；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94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0420%； 反对票为7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58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8.02�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刘亚军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为164,16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532%；反对票为76,

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68%；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94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0420%； 反对票为7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58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票为164,16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532%；反对票为76,

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68%；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7,94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0420%； 反对票为76,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58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157,159,263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5.6894%； 反对票为7,

079,736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3106%；弃权票为1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937,2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11.6906%； 反对票为7,079,73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8.3094%；弃权票为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报告全文已于2023年4月18日刊登于公司信

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李威律师、黄心怡律师进行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526� � � � � � � � � �证券简称：学大教育 公告编号：2023-025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证券简称：学大教育，证券

代码：000526）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3年5月11日、2023年5月12日、2023年5月15

日）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4.09%，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通过书面回复

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亦未涉及热点概念事项等。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确认函》

特此公告。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489� � �证券简称：三未信安 公告编号：2023-019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5日

●除权日：2023年5月16日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7,904,975股

●上市日期：2023年5月16日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权益分派方案简述：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6,952,268股为基数， 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429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8股，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33,012,522.97元，转增36,937,088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13,889,356股。

（二） 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15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3年5月16日。

（三）上市数量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为：7,904,975股

（四）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5月16日

二、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9785937

特此公告。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83� �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3-044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下午15:00-16:30；

2.会议召开方式：音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进门财经” 网址：https://s.comein.cn/A1vSW；

“进门财经” APP：搜索000883进入会议。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

公司生产经营、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召开2022年度业绩说

明会。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为公司 2022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将根据公司报告期内生产经营，

投资发展和财务指标等方面情况，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交流。

二、 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方式

（一）召开时间：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下午3:00-4:30

（二）召开方式：音频直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 公司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朱承军先生，独立董事杨汉明先生，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首

席合规官王军涛先生，相关部门负责人（如有特殊情况，公司可能对参会人员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会方式

电脑端参会：https://s.comein.cn/A1vSW

手机端参会：下载“进门财经” APP，搜索“000883” 进入“湖北能源（000883）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会。

五、 提问预征集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

公开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17:00前，将相关问题以电子邮件形

式发送至公司邮箱hbnyzq@hbny.com.cn。

六、 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俞麟 027-86606100

电子邮箱：hbnyzq@hbny.com.cn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5日


